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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公寓”、房中房、“床位房”等
群租房乱象，今后或将得到遏制。12月
25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听取《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
定（草案）》（下称“草案”）说明。草案规
定，出租屋承租人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
于五平方米，否则出租人将面临5000元
至3万元的罚款。

此外，草案还提出，承租人子女享
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承租人还可按规定
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租金。

备案提交虚假资料出租人将被罚
据悉，现行的《广州市房屋租赁管

理规定》自2005年起实施，但目前房屋
租赁市场出现需求不断上升、新的租赁
形式不断涌现等情况，且房屋租赁备案
率低，部分内容已不能适应实际需要。

特别是“备案率低”这一痛点，由于
房屋租赁隐形市场活跃，私下租赁交易
频繁，导致房屋租赁备案率低，管理部
门无法全面掌握房屋租赁市场的动态
信息。广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
任邢翔即指出，现行规章规定房屋租赁
当事人只能到乡（镇、街道）出租屋管理
服务中心办理备案手续，备案方式单
一，且受理点少。

对此，草案建立了多渠道房屋租赁
备案模式。一方面，扩大备案受理点的
范围，增加了房地产中介机构以及已接
入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的企业等备
案受理点；另一方面亦创立了备案受理
点与互联网服务平台“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备案模式。此外，还明确规定对于
住建部门已通过政府信息共享获取房
屋租赁信息的，出租人可以不再办理房
屋租赁备案。

对于备案时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
交虚假材料的出租人，逾期未补正材料

的，对自然人处1000元罚款，对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处1万元罚款。而房地产中
介服务机构未为出租人办理租赁合同
备案手续的，将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罚款。

阳台卫生间等空间不得租给人居
住

受旧城区改造、房价提高、市场需
求推动等因素的影响，“群租房”“时租
房”“日租房”在广州有抬头蔓延之势，
并以“房中房”“床位房”“时租日租房”

“胶囊公寓”“太空舱”等形式单一或混
合存在。这些“群租房”的出现，不仅影
响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更带来了治
安、消防、卫生等安全隐患。然而，现行
法规对新的租赁形式却缺乏相应的管
理措施。

草案对这一法规空白进行了填
补。草案明确，出租用于居住的房屋，
应当以居住空间的一间卧室或者起居
室（厅）为最小出租单位，且每个卧室或
者起居室（厅）居住使用人的人均使用
面积不得少于五平方米，但居住使用人
之间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
的除外。同时，厨房、卫生间、阳台、地
下储藏室等原始设计为非居住用途的
空间，不得出租供人居住。

对于违反上述两项规定的出租人，
即最小出租单位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不
符合要求的，将厨房、阳台等空间出租
的，将由区住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
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关于出租人的义务，草案还
规定，集中出租房间达到十间以上或者
出租的房间内床位数总计达到十五个
以上的，应当建立相应的安全管理制
度，明确专门的管理人员，设置视频监
控、消防设备设施和安全通道，并建立

信息登记簿或者信息登记系统。
若没有建立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

设置视频监控、建立信息登记簿或者信
息登记系统的，出租人将面临来自公安
机关所处的5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
款。

同时，草案也特别说明，未取得旅
馆业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旅馆
业的名义从事经营行为。

承租人子女可享受义务教育等公
共服务

去年，广州推出了“租购同权”政
策，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可以拥有就
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如何保障措
施落实到位，是广大来穗人员关心的题
中之意。

关于这点，此次草案亦明确规定，
承租人享有按照《居住证暂行条例》等
有关规定享受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
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
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法律援助和其
他法律服务等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服
务的权利。

与此同时，草案提出，承租人可以
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
租金。据悉，目前职工提供房屋租赁备
案证明和发票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月
提取最高限额由原来的不超过上年度
广州市职工月平均工资2倍的30%，提
高至不超过上年度广州市职工月平均
工资2倍的40%。

而对于二次转租的“二房东”，一旦
房屋出事责任该由哪个房东负责？草
案明确，经出租人同意后，承租人在租
赁期间将房屋依法转租的，应当与次承
租人按照本规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且
转租期间与出租人共同承担出租人的
义务。 (何瑞琪)

本报讯 记者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委员会（简称深圳市规划国土委）
获悉，深圳市12月24日出让一宗“先租
后让”工业用地，企业竞得该地块后取
得承租权，租赁期满通过履约考核后可
以选择续租或出让，出让金扣除已缴纳
租金，将大大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12月24日，深圳市永联科技股份公
司以3270万元竞得位于深圳市龙岗区
宝龙工业城的“先租后让”地块。该宗
地用地面积7394.36平方米，根据规划

指标，容积率4.0，总建筑面积29577平
方米。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该宗地成为在高度城市化的北上
广深一线城市率先探索“先租后让”供
应模式出让的工业用地。

根据要求，企业竞得该地块，取得5
年承租权，租赁期间不得转让、转租或
抵押。企业需与政府签订土地使用权
租赁合同及产业发展监管协议，租赁期
限内，企业的产值、税收等各项指标通
过履约考核，则上述土地使用权由租赁

转为出让；如果未能通过履约考核，租
赁期满将收回土地使用权。

该宗地的竞拍准入行业类别为新
能源产业或新一代信息技术，且租赁申
请人从事该地块准入行业不少于5年，
租金按年缴纳，租赁期满后既可以选择
续租也可以选择出让，出让金扣除已缴
纳租金。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有关负责
人介绍，这将大大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有助于企业将资金用于科技投入，促进
实体经济发展。 (新华)

赶上房地产不景气，有一些买房人很遭
罪：降价维权、装修减配维权、物业不作为维
权、虚假宣传维权……没维过权都不好意思
说自己买过房。近期，“精装维权”成了关键
词。

在多方沟通无果之后，南京仁恒桃园世
纪的业主们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打出了

“还我毛坯房”的条幅。据业主称，4800元
的精装标准算是精装修领域的“顶配”，然而
开发商所选材料皆为低端品牌，材料也不环
保，业主自费请第三方机构来抽检公证，也
被开发商拒绝。

事实上，近期“精装”变“惊装”的事件确
实频繁出现。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法援部
傅铮介绍，2017年全省受理的3184件房屋
装修投诉中，很大一部分都涉及精装修问
题。2018年前三季的统计显示，房产装修
纠纷仍是近期消费投诉热点。

频繁遭遇维权的“精装修”到底出了什
么问题？业内人士分析，归根结底在于限价
令之下，“精装修”不再只等同于高品质装
修，而成了房企突破限价、成本优化的一条
捷径，甚至是向有关部门施压的一种手段。

业内人士分析，在区域房限价的情况
下，房企压低成本减配是主要原因。据了
解，南京的限价令实施两年多以来，所有开
发商推出的房源均被物价局严格限价，河西
中部4.5万元/平方米、河西南3.5万元/平方
米、城北4万元/平方米、江宁百家湖3万元/
平方米等。然而，仁恒桃园世纪却顺利成为
首个突破区域“限价”的楼盘，今年8月，这
家楼盘领取首批526套房源的预售证，均价
约为43800元/平方米，其中含“装修整体评
估均价”4800元/平方米。

限价之下，不少开发商喊出了“成本优
化”的口号。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如
何优化？就是先利用精装修变相提高备案
价格，再进行减配交付，以此完成实际上的

“涨价”，逃避政策监控。
2018年4月，国内首个“精装减配”案例

索赔成功。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显示：该房源 4500 元/平方米的装修标
准，实际每平方米造价鉴定金额为 2526
元。业主表示，2014年年底收房时，发现装
修标准只值合同价的一半，装修标准“缩水”
近一半，甚至连“墙纸都是开裂的”，于是一
怒之下将开发商告上法庭。

南京林业大学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
主任孟祥远说：“近两年开发商拿的地，有的
楼面价已逼近甚至超过周边新房价格。很
多开发商要么延迟开发，要么通过毛坯改精
装提价，要么就通过减配交付等方式来赚取
利润。”

尽管精装修维权事件频发，但有关专家
表示，维权业主们要求的“还我毛坯房”并不
现实，精装住宅是未来趋势。

江苏省政府2017年 11月出台的《关于
促进建筑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扩大全
装修成品住房比例。至2020年，新建商品
房全装修比例达到50%以上，装配式住宅建
筑和政府投资新建的公共租赁住房全部实
现成品住房交付。

“精装修管理标准要尽快出台，不能让
装多装少、装好装坏看运气，让消费者利益
得不到保障。”孟祥远表示，相当一部分城市
目前在该领域仍然没有具体的政策可循，即
便是已出台政策的城市，此前遗留的问题房
也将于近两年集中上市。

记者了解到，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正在研究相关方案，加强对精装修商品房的
监督和管理。一方面，精装修商品房的监管
将更严，另一方面，购房合同条款对精装修
的约束也有望进一步细化。

（蒋芳 杨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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